


   文政办函〔2022〕25号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文水县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集中

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文水县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29日   


文水县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集中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进一步规范我县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配送服务管理，维护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市场秩序，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山西省城乡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规定》《关于开展全市瓶装液化石油气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吕燃攻坚办发〔2022〕1号）《文水县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实施方案》（文政办发〔2021〕4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整治目标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按照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我县瓶装液化石油气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提升燃气使用安全能力和水平，严厉打击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储存、充装、运输、使用等环节中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杜绝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整治方案

（一）回收钢瓶。按照市场价由各辖区内合法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将现有单位和个人拥有的钢瓶统一回收。由企业统筹安排，该报废的报废，该检验的检验，待检验合格后统一投入使用。

（二）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充装机升级改造将现有企业“充气枪”更换为“智能角阀充气枪”，并投入配套智能平台及智能设备（用来钢瓶建档，录入基础信息，录入钢瓶号，靠近角阀上的芯片，对钢瓶逐一建档）；钢瓶升级改造将现有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单位、个人所拥有的钢瓶“角阀”换成“智能角阀（内嵌RFID芯片和精密限充控制装置）”，更换后可做到严控非法倒气、严控交叉充装、严控钢瓶流失、严控客户流失、严控未检、报废钢瓶再次充装，让老百姓用上安全瓶、放心气，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智能角阀上的二维码，可以扫码溯源，查看钢瓶流转情况。

（三）配套设备。周到的服务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由各合法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购买一批配送钢瓶的车辆（带GPS定位）及招聘一批派送工作人员，由相关部门统一培训合格后由企业统一发放上岗证。做到真正的“五个统一”。

三、整治时间

（一）置换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4月20日，瓶装液化石油气钢瓶由各辖区内合法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根据市场价格折价回收，置换成升级后合格有效的钢瓶。

（二）清收时间。2022年4月20日起进行部门联动，开展拉网式检查，发现非法气瓶，一律无偿清收，集中报废。

（三）查处时间。从即日起，各乡镇、成员单位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扩大检查范围，严厉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站点、非法经营窝点。发现一处，查处一处，捣毁一处，涉嫌违法行为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四）设备升级时间。加快落实“五个统一”服务体系建设，合法的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从即日起至4月20日前完成企业现有钢瓶“智能角阀”的改造和场内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建立相应的系统）及其他设备（车辆、人员、服装）完成到位。

四、“五个统一”服务体系建设

（一）统一车辆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配送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车辆，配送须采用安全环保达标的合法车辆，车身标色采用黄色，车身须清晰印制“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车”字样、企业标志、企业送气热线电话和核载气瓶重量或者数量；配送的机动车辆必须配备相应干粉灭火器；严格按照核定质量装载，禁止超载；配送的气瓶应作固定处理，严禁倒放、叠放和悬挂在厢体外侧；不得装载除气瓶、配送辅助工具及相关安全防范器材以外的其他货物；配送车辆通行线路应尽量避开人流车流密集道路和交通高峰，不得在人员密集场所停靠；确因配送需要，需临时占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停靠的，应严格按照气瓶装卸的要求执行，完成装卸作业后迅速驶离；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当为运输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车辆购买国家规定的保险，提高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保障；配送车辆应配置GPS卫星定位系统，满足配送车辆定位、轨迹记录、安全警示等功能，并确保实时通讯在线。

（二）统一服装

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人员应选择身体状况良好，能够胜任送气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的担任送气员，并依法与送气员签订劳动合同；送气员的培训、考核及继续教育应符合《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专业培训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向取得培训考核合格证的送气员发放送气服务证，并将其身份证或者居住证、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证明、培训考核合格证明、送气服务证等情况报送住建局备案，接受社会监督；送气员合同期届满未续签、合同期内离职或者严重违法违章被开除的，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及时注销送气服务证并告知燃气主管部门；送气员必须穿戴统一防静电服装，配备相应安全防护用具，佩戴公司制定上岗证件，遵守服务规范；服装必须统一标识，服装衣襟、背部等醒目位置标明企业名称、标志、服务电话及“瓶装液化石油气送气工”字样，服装样式由各企业制定。

（三）统一气瓶

严禁使用淘汰、超期限、未检验的气瓶，要严格落实钢瓶溯源信息管理情况；对未定期检验、检验不合格、已报废的气瓶、钢瓶护罩松动脱落，底座脱落，瓶体变形的不得使用，对瓶体进行焊接和更改气瓶钢印或颜色标志的不得使用；钢瓶瓶身须印清公司名称及瓶体信息，二维码+定位系统须全部安装到自有气瓶瓶身。

（四）统一价格

为避免恶性竞争，降低液化石油气品质，影响人民群众使用安全，切实做到价格公道有保障，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必须做到价格公道统一，确保我县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五）统一管理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须在约定时间内将气瓶送至用户指定的地点，按规定节点识别气瓶标识码，及时将信息传至用户服务信息系统；严禁摔、砸、滚动气瓶，严禁气瓶间相互倒灌和随意倾倒液化石油气残液；不得配送非本企业气瓶；及时向用户宣传安全用气知识，做好安全用气提示；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经营销售要做到实名登记，不定期开展入户安检；应建立高效、便民的配送服务体系，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配送服务人员，制定配送服务管理制度，公布配送服务规范、服务电话和配送价格；建立用户服务系统，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对配送全过程进行跟踪管理，准确记录用户实名制销售、用户供气使用凭证和气瓶出入储配站、气瓶出入用户等情况；加强本企业送气员的安全教育和管理，承担配送服务过程中相应的责任。对实瓶、空瓶及待检瓶明确划分存放区域，防止各类气瓶混放；未能及时送出的气瓶应送回服务站点或者储配站存放，不得私自在家中、租用房屋内、车库（车位）中、运输工具中等其他地点存放气瓶；非营业时间存有气瓶时，应安排人员值班或者按技术规范要求设置远程无人值守安全防护系统。

五、部门职责

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应协助各级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燃气安全工作，建立用气场所燃气安全日常巡查机制，督促辖区内用气场所开展燃气安全使用自查活动。掌握和摸清辖区内用气场所情况和燃气使用情况，依法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负责对辖区范围内出租房（宾馆）、餐饮单位、婚庆流动饭店等燃气使用场所用气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置；负责取缔非法经营燃气企业、站（点）、非法倒装加气场所，并组织专门力量强化日常巡查，对涉及燃气安全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防止死灰复燃。

县住建局：依据《山西省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监督管理瓶装液化石油气企业安全生产、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制销售；对取得燃气经营许可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单位向无证经营人员供气、未落实定期入户安检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对存在违法违规供气行为的应依法移交有关部门追究责任。

县公安局：查处非法经营、储存、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影响公共安全的行为，坚决取缔非法生产经营液化石油气行为、打击阻挠执法、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会同相关部门做好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车辆统一规范的指导。

县市场监督局：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规定，负责对燃气设施中属于特种设备的储罐、气瓶等压力容器进行监督检查；督促企业建立智能瓶追溯平台，能够实时追踪记录液化气瓶的生产、充装、配送、使用安全信息；负责指导各乡镇人民政府做好瓶装液化石油气气瓶的安全管理；负责加强对液化气质量抽查、液化气瓶质量检测，查处液化气站充装非自有钢瓶、翻新钢瓶、超期未检钢瓶、检验不合格或已判废未去功能化的钢瓶；查处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液化气、液化气瓶流入市场的违法行为；负责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相关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灶具、减压阀、软管等违法违规行为；负责做好工商业及单位食堂等餐饮用气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整治工作。同时配合做好查处无证经营、储存、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等违法违规行为。

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燃气行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履行指导、协调和监督的综合监督管理职责；依法组织指导燃气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监督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参与事故应急救援。依据有关部门申请，对在燃气方面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场所以安委办名义实行挂牌督办。对涉及燃气安全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管理。
县商务局:督促使用瓶装液化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重点整治餐饮单位在地下室、封闭式房间等不具备安全条件场所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行为。加快落实全县餐饮经营单位安装漏气报警装置并正常使用。

县交通局：查处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格车辆，依法对燃气运输企业进行监督检查。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运输中违反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定违法行为；负责对运输环节充装查验、核准、记录等进行监管。会同相关部门做好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车辆统一规范的指导。

县交警大队:负责瓶装液化石油气道路运输车辆交通安全管理，查处车辆改装、不符合安全规范规定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运输车辆，依法打击跨区域运输经营等违法行为。

县消防救援大队:依法依规对燃气经营企业、餐饮单位遵守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对餐饮场所的消防安全设施专项监管，对发现的消防违法行为予以依法查处。组织火灾事故扑救、参与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教科、民政、文旅、卫体、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指导所管理单位加强燃气使用安全管理，加快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和安装漏气报警装置，并正常使用落实。

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工作。

六、工作要求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范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秩序。要落实好“统一车辆、统一服装、统一气瓶、统一价格、统一管理”安全服务体系。企业要加强对送气员送气服务的日常管理和巡查,建立规章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发现送气员存在违反“五个统一”中有关规定的,应当责令改正并予以记录，情节严重的,按照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发现无证送气人员进入住宅区、饭店、单位食堂等场所运送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为，各单位和个人有权阻止其进入,并向燃气主管部门举报。住建局燃气主管部门建立送气员黑名单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对列入黑名单的送气人员,全县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3年内不得聘用。用户自提瓶装液化石油气一次不得超过2只15公斤气瓶。

为规范我县燃气安全管理，提升燃气使用安全能力和水平，加强“五个统一”绿色安全建设工作，彻底消除我县人民群众使用燃气安全隐患问题，设立瓶装液化石油气“五个统一”监督举报电话。

文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0358-3022348

文水县应急管理局 0358-3025128

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0358-3031560

文水县交通运输局 0358-—3069567

文水县公安局 0358—3011923

文水县商务局0358—3038112

文水县消防队0358—3038119

文水县交警队0358—3098122

文水县北张中益液化气贸有限公司—13835819096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